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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民生财政支持需处理好几种关系

方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适度加强中央

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

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

为中央事权 ；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

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

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 ；区域性公共

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

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

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

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

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

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要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

应从受益角度、财政职能角度、效率和

公平角度综合加以考虑，重新划分中央

税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的方

式大致有 ：一是按税基特性划分。税基

广的或富于流动性的税种应划归中央

税 ；反之，应划归为地方税。二是按税

种的调节作用划分。对收入与财富具有

再分配作用的税种、对经济波动有缓冲

作用的税种，对级差收入具有调节作用

的税种，以及其他实施宏观调控作用所

必须的税种应划归中央税，反之，应划

归地方税。三是按征税效率划分。由中

央征收效率较高的税种应划归中央税，

反之，应划归为地方税。

（三）处理好民生投入与体系、制

度、机制建设之间的关系

改善民生需要加大财政投入，更

要建立健全相应的体系、制度和机制。

一是建立面向民生的公共财政支持体

制。为保证公共服务供给长期、可持续

实现，就必须建立面向民生的公共财政

支持体制。财政在保障政府机构正常运

转的前提下，要保障民生三个方面的需

要 ：切实保障民众的生存权 ；努力保

障民众的发展权 ；适度保障民众的享

乐权。二是建立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机

制。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

征管”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税收制

度改革。既要对现有税种进行完善，例

如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

税制度，又要研究开征统一规范的房产

税、遗产税、赠与税、环境保护税和社

会保障税等。同时要切实加强非税收入

征收管理，将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特许经营收入等纳

入非税收入管理范围，挖掘国有资源有

偿使用收入的增收潜力。三是建立规范

的公共权力运作机制和畅通的民众利益

表达机制。要使民生问题的解决具有可

持续性，必须从解决权力运行机制和制

度入手。为此，需要将中央自上而下的

民生投入和地方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

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扩大基层民主，强

化地方权力机关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形

成“民生巩固民权，民权保障民生”的良

性循环。此外，要建立充分反映民意的

利益表达机制，使有关民生问题在财政

决策中得到体现。在利益表达机制的建

构方面，要重点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

求，拓宽弱势群体利益的表达渠道，充

分发挥大众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中的作

用，积极引导和约束各种媒体公正、客

观、全面地反映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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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民

生是公共财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后

一段时期内，公共财政进一步加大民生

支持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处理好民生投入与现实财力

相匹配之间的关系

这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

和现实国情所决定的。一方面，虽然我

国已经建立起公共财政支持和保障民生

的相关机制，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覆盖

面也不断扩大，保障项目逐步增加，保

障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但是与人民群众

迅速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相比，现

阶段还不能较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

本公共需要，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

度和水平相比更是存在不小差距。要以

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支持各项民生事业

的发展，进一步加大民生领域的投入。

另一方面，公共财政支持民生事业发展

必须立足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在通过

加大财政投入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

中一些矛盾和问题的同时，也要综合考

虑经济和财政承受能力，依据财力的可

能来安排民生建设项目，正确把握好力

度。要避免超出财政的承受能力，导致

债务风险，引发财政危机。此外，还要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切实保障民生的重

点领域，使有限的财力在改善民生方面

的效用发挥到最大。

（二）处理好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

与财权的关系

要以制度化方式合理确定中央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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